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709/10-11(05)號文件  

 
檔 號：CB2/PL/WS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月 10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
往就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下稱 "該計劃 ")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在 2008-2009年度，政府撥款4,500萬元予社會福利署 (下
稱 "社署 ")推行為期 3年的試驗計劃。該計劃旨在於常規服務以

外，為有需要的父母提供更具彈性的幼兒照顧服務，並促進社

區互助與關懷。有關服務專為 6歲以下的兒童而設，特別是父母

須長時間工作、工作時間不穩定及／或須於非一般工作時間工

作，又或父母遇有緊急需要，但卻缺乏支援網絡，並因經濟困

難而無法找到其他幼兒照顧支援。  
 
3.  在該試行計劃下，政府向非政府機構及社區團體提供資

助，作為服務營辦機構。各營辦機構會在區內招募並訓練照顧

者，在營辦機構的服務中心或照顧者家中照顧兒童。服務收費

由營辦機構自行釐定，但須經社署核准。現時，社區保母服務

每小時的基本收費介乎 18元至 24元，而中心託管小組服務每小

時的基本收費則介乎 13元至 24元。有經濟困難的家庭，只要通

過社會需要及經濟審查，便可獲豁免或減免服務費用。  
 
4.  據政府當局表示，該計劃已在社署 11個行政區推行，各

分區分別由一間營辦機構負責營運有關服務。  



 2

委員的商議工作  
 
5.  當 局 在 2008年 10月 23日 的 會 議 上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

2008-2009年度施政報告中的福利措施時，委員獲悉該計劃包含

兩個部分，即中心託管小組服務 (透過舉辦小組活動照顧 3歲至

6歲以下的兒童 )及社區保母服務 (在照顧者家中照顧 6歲以下的

兒童 )。該試行計劃會分兩個階段推行。社署將於 6個對彈性幼兒

照顧服務需求較大的地區推出首輪 6個計劃，這些地區包括東

涌、深水埗、葵涌、屯門、元朗及觀塘。其餘 5個計劃則會於 2009年
3月在黃大仙／西貢、九龍城／油尖旺、大埔／北區、沙田，以

及東區／灣仔推行，屆時該計劃將涵蓋社署所有的行政分區。

所有計劃將於 2011年 3月底完成。  
 
6.  委員關注照顧者所得的報酬，以及當局會否設有機制監

察他們的薪酬福利條件。部分委員詢問，有關報酬會否相等於

日後生效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7.  據政府當局表示，有關服務的運作時間將具有彈性，以

切合家長的需要，因此照顧者的報酬會按每小時計算。至於提

供幼兒照顧服務的報酬，已包括在營辦該計劃的社區機構獲發

放的資助內。  
 
8.  委員獲悉，該計劃旨在推動鄰里互助，同時協助有需要

的家庭更妥善照顧子女。在該試行計劃下，社區保母提供服務

後可賺取報酬。該計劃會為有需要的家庭和社區保母創造雙贏

局面。由於賺取報酬並非該計劃的首要目的，故此不宜將照顧

者的報酬與最低工資水平相比。  
 
9.  委 員 其 後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2009年 10月 22日 的 會 議 上 獲

悉，該計劃合共提供最少 286個社區保母服務名額及 154個中心

託管小組服務名額。服務使用者對該計劃的評價大致正面。  
 
最新發展  
 
10.  一如 2010-2011年度施政報告所載，鑒於服務使用者的

評價正面，政府當局決定把該計劃規範化，並將其服務覆蓋範

圍由現時的 11區擴展至全港 18區，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受惠。

政府當局會在 2011年 1月 10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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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 

 
11.  張國柱議員曾在 2010年 3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

一項有關該計劃的口頭質詢。政府當局就該項質詢所作的答覆

載於附錄。  
 
 
相關文件  
 
12.  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 (http://www.legco.gov.hk/)瀏覽政

府當局的文件，以及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0月 23日、 2009年 10月
22日及 2010年 10月 20日會議的相關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月 4日  






















